附件1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说明
申报机构自行下载本公告附件，按照附件的相关要求进行填报，所有申报材料均须使用中文，如附有外文材料，须对应翻译成中文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。

二、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两份，需分册装订提交，并需提供包括完整申报材料内容的电子版发送至昆明中院邮箱。本次申报材料中涉及的所有计量方式均采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。

三、申报材料统一用A4幅面纸印制，逐页编码，按附件2的要求编排装订，不得散装或采用活页夹等可随时拆换的方式装订，不得有零散页。
四、申报材料的打印和书写应清楚工整，任何行间插字、涂改或增删，必须由申报机构的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机构公章。
